
荣昌昌州重庆元勋工业发展有限公司

“10·3”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10月3日7时40分，重庆元勋工业发展有限公司在开展屋顶彩钢棚翻新作业过程中，发生一起一般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暂无法统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和《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成立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区政府办公室、区公安局、区住房城乡建委、区总工会等单位组成的“荣昌昌州重庆元勋工业发展有限公司‘10·3’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调查组），并邀请区纪委监委机关、区检察院派员参加。

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调查取证及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受伤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查清了事故单位存在的问题及相关部门的安全监管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总结分析了事故主要教训，提出了防范整改的措施建议。
调查认定，荣昌昌州重庆元勋工业发展有限公司“10·3”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因从业人员违章作业、施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力、建设单位首要责任履行不到位造成的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工程概况。
项目名称：元勋工业老厂房治漏翻新项目。项目地址：重庆市荣昌区荣升路**号东南方向。施工范围：厂房屋顶、天沟、立面、爬梯（除卷帘门外的整栋老厂房）。施工内容：屋顶（含天沟亮瓦等）全换，和原来的一样要有隔热功能，保证防水；立面粉化区域全换，其余做除锈防腐喷涂处理；所有漂雨或损坏的窗户全部作维修处理，确保防雨；所有外观，按旁边新厂房标准喷涂，确保竣工后和新厂房风格效果一致。工程工期约定：30天。（若遇下雨天气、甲方主观原因、自然灾害等则进场时间和工期顺延）。
（二）事故相关单位概况。

1. 重庆元勋工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勋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晓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88M，成立日期：2012年8月9日，注册资本：叁仟肆佰伍拾捌万元整，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地址：重庆市荣昌工业园区。经营范围：制造、加工、铸造普通机械零配件；制造销售摩托车、汽车零配件等。公司现有员工207名，设置采购部、销售部、财务部、技术部、行政人事部、生产部、品质部、物流部、设备部，未设置专门的安全管理部门，其中设备部主要负责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事故发生前，该公司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2. 金基环保科技（重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基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某梅，主要负责人：董某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6L，成立日期2019年4月1日，注册资本2000万元。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地址：重庆市永川区兴龙大道***号永川协信中心滨湖星天地商业街**幢*层*至*号。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除核电站建设经营、民用机场建设）；建设工程设计；人防工程防护设备销售；人防工程防护设备安装。一般项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木材加工；新材料技术研发；防腐材料销售；特种设备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术咨询；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节能环保领域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节能环保产品设计；技术进出口；承办展览展示；销售环保设备；城市生活污水治理、工业废水治理；废气净化与处理；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收集、运输、处置服务；房屋修缮；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环保工程专业承包；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工程设计：金属制品防锈处理。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资质类别及等级为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公司现有员工8人，设财务部、工程部、市场部、安管部、销售部、预算部、综合部和数据中心。

（三）相关合同基本概况。
2025年7月2日，元勋公司与金基公司签订《金基环保科技（重庆）厂房维护项目合同书》，合同约定该项目由金基公司负责各类材料和施工，元勋公司提供水电及出入方便。合同中仅约定对金基公司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金基公司必须组织具备相应施工资质的人员进行作业，做好各种安全措施，无安全措施不允许施工，杜绝安全事故发生；金基公司施工人员在施工过程中严格按照元勋公司的安全管理要求进行施工），未提及元勋公司的相关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2025年7月14日，金基公司与包工头廖某成签订了《元勋工业厂房维修翻新项目钢结构翻新劳务合同》，合同约定金基公司负责主材，廖某成负责劳务（通过张某英、周某招聘工人施工）、施工及辅材（铆钉、结构胶等）。合同中约定双方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金基公司应对施工范围内涉及的水、电、高空、危险注意事项进行交底，并要求现场签字确认，编写施工组织设计（包括施工方案）、作业指导书、技术交底、安全交底、进度文件等并对廖某成组织的施工的工人安全文明施工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廖某成应安排安全监督员对现场施工的安全严格监督到位，按照高空作业的规范佩戴安全绳、安全帽、防滑鞋，且搭设有效的生命线，安全绳必须系在生命线上，确保施工人员的人身安全。
（四）事故相关单位安全管理概况。

1. 元勋公司。未设置专门的安全管理机构，由公司副总经理何某对公司安全工作负责，张某任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公司制定了《安全生产管理规章制度汇编》，包含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元勋公司安排张某负责该项目现场安全管理，但其在施工期间未每天对现场开展安全管理。
2. 金基公司。公司取得建筑施工范围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未设置专门的安全管理机构，任命陶某奎任现场管理人员，任命董某峰为项目技术负责人，罗某、邓某财为项目现场负责人（罗某、邓某财、董某峰三人未取得建筑行业安全管理人员相关证件）。公司制定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及行为规范》《施工安全风险等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制度》《高处作业安全技术措施》等相关的安全管理制度。金基公司安排陶某奎、邓某财（7月15日至26日）、董某峰（7月26日至8月5日）、罗某（8月5日后）对现场开展安全管理，但该四人在项目施工期间均未每天到施工现场进行安全管理。

3. 廖某成。未参与项目的安全管理。

（五）事故当天相关人员任务安排情况。

10月3日，李某、康某俊、朱某利等6名工人（仅李某持高处作业操作证）负责对车间房顶进行彩钢瓦更换工作，现场无其他负责人或管理人员，由李某负责任务安排。
（六）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处置情况。

2025年10月3日7时许，李某、康某俊、朱某利等6名工人进入元勋公司施工，准备将新彩钢瓦搬运至房顶后，再对旧彩钢瓦进行拆除更换。

7时40分，朱某利与工人康某俊（一前一后，朱某利在前）抬着彩钢瓦登上房顶，在房顶行走过程中，朱某利踏穿亮瓦后坠落至地面。

7时41分，康某俊立即向李某汇报朱某利踏穿亮瓦后坠落至地面。

7时45分，李某、康某俊等5名工人陆续赶到地面查看朱某利受伤情况，并拨打120急救电话。

8时05许，120医护人员到达现场进行急救后运往医院抢救。

（七）事故现场勘验情况。

事故现场位于元勋公司厂房车间房顶，伤者从房顶亮瓦处坠落，房顶距离地面高度约6米，房顶铺设彩钢瓦，部分区域铺设亮瓦，坠落点地面为硬化混凝土（详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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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事故现场房内勘验情况

（八）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 人员伤亡情况。
本次事故造成1人受伤，伤者朱某利，男，37岁，汉族，家住昌州街道杜家坝社区**组***号，身份证号码：500226**********32，于2025年8月份通过鱼泡网上招聘信息到元勋公司从事元勋厂房翻新工作。

2．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本次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主要为朱某利治疗及赔偿费用，朱某利家属暂未和相关责任单位达成赔偿协议。

二、事故应急处置评估情况

事故发生后，金基公司相关人员及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向区政府相关部门上报了事故情况，组织实施了应急救援。接报后，区政府立即启动应急救援预案，区应急管理局、区公安局、荣昌高新区管委会等相关部门立即赶赴事故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经事故现场勘查，事故现场无次生或衍生事故发生的趋势，未对周边造成安全或环境影响。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朱某利安全意识淡薄，自我防护意识差，在未取得高处作业操作证且未按规定正确佩戴、使用安全绳的情况下，违章进行高处作业，在通过房顶亮瓦时，踏穿亮瓦后坠落至地面受重伤。
（二）间接原因分析。

1. 金基公司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位。一是对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不力。未切实对所有从业人员开展高处作业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导致现场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安全作业技能欠缺；二是督促从业人员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不力。未按照公司《高处作业安全技术措施》开展高处作业，现场无安全管理人员对高处作业进行全程监护；三是对事故隐患排查整治不力。未及时发现并消除朱某利及其他工人在未取得高处作业操作证且未按规定正确佩戴、使用安全绳的情况下，冒险登上房顶开展高处作业的事故隐患。四是单位主要负责人及部分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经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后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2. 元勋公司落实建设单位首要职责不到位。一是对施工项目全过程安全管理不力，未认真督促金基公司落实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职责，未督促金基公司对施工人员资质进行审查，未落实高处作业的安全管控措施，未及时发现并消除朱某利及其他工人在未取得高处作业操作证且未按规定正确佩戴、使用安全绳的情况下，冒险登上房顶开展高处作业的事故隐患；二是与金基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中未约定本公司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其安全生产工作失管。

四、有关监管单位履职调查情况                                                                                                                                                                                                                    

（一）重庆荣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对重庆元勋工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其制定并实施了《重庆市荣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关于印发〈2025年荣昌高新区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的通知》（渝荣高新区发﹝2025﹞1号），因重庆元勋工业发展有限公司不是被重点监督检查的企业，故未将其纳入2025年执法检查计划。今年以来，荣昌高新区管委会党政会研判安全生产的议题10次，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精神和重要指示精神4次。印发《荣昌高新区三年治本攻坚行动方案》《荣昌高新区厂房库房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由主要领导带头履职，领导班子成员共带队检查企业110家次。2025年1—10月，荣昌高新区管委会累计检查企业181家次，查治隐患510条，重大事故隐患23条，处罚企业8家，罚款2.20万元，召开季度会、复工会培训企业负责人1800余次。事故调查中，未发现荣昌高新区管委会存在履职不到位的情况。
（二）重庆市荣昌区应急管理局。对重庆元勋工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制定并实施了《2025年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荣应急发〔2025〕12号），因重庆元勋工业发展有限公司不属于重点监管企业，故不在2025年度检查计划之内。2025年1-10月，计划检查工贸企业50次，实际检查78次。主要领导及工贸行业分管领导带队检查12次，开展风险研判8次，发现安全隐患300条组织召开2025年春节复工复产动员部署会等安全会议3次，组织参与工贸行业主要负责人专题培训3次，并9月17日专题培训中传达了荣昌区金益铸业有限公司“7·25”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教训。事故调查中，未发现区应急管理局存在履职不到位的情况。
五、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免于责任追究的人员建议。

朱某利，安全生产意识淡薄，自我防护意识差，在未取得高处作业操作证且未按规定正确佩戴、使用安全绳的情况下，违章进行高处作业，导致坠落受伤。朱某利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受重伤，且目前仍处于昏迷状态中，建议不予追究责任。

（二）有关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1. 金基公司。作为元勋工业老厂房治漏翻新项目的施工单位，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位。一是对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不力。未切实对所有从业人员开展高处作业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导致现场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安全作业技能欠缺；二是督促从业人员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不力。未按照公司《高处作业安全技术措施》开展高处作业，现场无安全管理人员对高处作业进行全程监护；三是对事故隐患排查整治不力。未及时发现并消除朱某利及其他工人在未取得高处作业操作证且未按规定正确佩戴、使用安全绳的情况下，冒险登上房顶开展高处作业的事故隐患；四是单位主要负责人及部分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经主管部门考核合格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
]、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和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的规定，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区住房城乡建委对金基公司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2. 元勋公司。作为元勋工业老厂房治漏翻新项目的建设单位，落实建设单位首要职责不到位。一是对施工项目全过程安全管理不力，未认真督促金基公司落实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职责，未督促金基公司对施工人员资质进行审查，未落实高处作业的安全管控措施，未及时发现并消除朱某利及其他工人在未取得高处作业操作证且未按规定正确佩戴、使用安全绳的情况下，冒险登上房顶开展高处作业的事故隐患；二是与金基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中未约定本公司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其安全生产工作失管。以上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
]、第四十九条第二款[
]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荣昌高新区管委会对元勋公司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六、事故主要教训

事故相关责任单位落实安全发展理念不牢，未切实将安全生产工作记在心中、落到实处；未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排不具备资格的从业人员违规开展高处作业，未督促从业人员佩戴劳动防护用品；危险作业未制定作业方案或安全措施，现场监护人员未做到全程监护；对事故隐患排查整治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并纠正从业人员违规开展高处作业的事故隐患；对从业人员培训教育不到位，重形式、轻实效；对外包项目不重视，未切实对其作业现场进行统一协调、管理，未严格对从业人员相关资质进行审核；未严格执行高处作业安全管控措施。从业人员漠视安全，存在侥幸心理，在未正确佩戴劳动防护用品的情况下开展危险作业，安全作业技能欠缺。

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为深刻吸取本次事故教训，避免和预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相关单位应采取以下整改措施：

（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相关单位要认真总结事故教训、举一反三。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切实承担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

（二）金基公司应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督促各岗位从业人员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将安全教育、培训工作切实落到实处，提高工人的安全意识和安全风险识别能力；要加大对“三违”（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的查处力度，大力整治从业人员违章作业的行为。在开展特种作业时，要严格核查相关，严禁无相关资质的从业人员开展相关特种作业；加强作业现场安全管理，配齐配强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人员，加强现场安全技术交底，如实向作业人员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严格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强化对作业现场的风险研判和管控，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切实提升风险隐患辨识能力并落实管控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二）元勋公司要加强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工作。要认真汲取事故教训，加强典型事故案例学习。要进一步对施工项目全过程开展安全管理，认真督促委外作业相关单位落实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职责。要加强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应当及时督促全面排查安全事故隐患，防止类似事故发生。
（三）重庆市荣昌区应急管理局应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要进一步落实工贸行业安全监督管理责任，严格对工贸企业委外作业的情况开展检查，坚决遏制和有力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重点整治企业特种作业存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要加强对高新区管委会的专业指导，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共同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防范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四）重庆市荣昌区高新区管委会应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要进一步强化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监管工作。在辖区内认真开展防高坠事故隐患排查专项行动，坚持用严格的管理措施和严厉的执法手段，坚决遏制和有力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要持续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采取有效措施督促生产经营单位落实重大事故隐患的排查治理，严格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防范类似事故的发生。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由主管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考核不得收费。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教育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对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经常性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问题，应当立即处理；不能处理的，应当及时报告本单位有关负责人，有关负责人应当及时处理。检查及处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在案。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在检查中发现重大事故隐患，依照前款规定向本单位有关负责人报告，有关负责人不及时处理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可以向主管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接到报告的部门应当依法及时处理。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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